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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车安全无小事， 停车安全

事也不小。 近日， 南宁市兴宁区

人民法院审结一起特殊交通肇

事罪案： 男子开车门时未注意

后方来车， 导致后方电动自行

车驾驶员撞上车门后倒地抢救

无效身亡。 兴宁区法院依法以交

通肇事罪判处被告人陆某有期徒

刑六个月。 （3 月 3 日 《南宁晚

报》）

在现实生活中， 车辆驾驶员

在路边停车后， 随意突然开车门

现象非常普遍， 此现象很容易造

成摩托车、 电动自行车等撞上车

门， 导致交通安全事故， 轻则车

翻人伤， 重则车毁人亡。 南宁的

这起开车门致人死亡获刑案例，

就是一堂警示教育课， 警示广大

驾驶人员遵守交通法规， 停车开

门须小心， 以防范“开门杀” 悲

剧再次发生。

《道路交通法实施条例》 第

六十三条规定， 机动车在道路上

临时停车， 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在设有禁停标志、 标线的路段，

在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 人行

道之间设有隔离设施的路段以及

人行横道、 施工地段， 不得停

车； 车辆停稳前不得开车门和上

下人员， 开关车门不得妨碍其他

车辆和行人通行。 然而， 很多驾

驶人员为了图一时方便， 不仅在

马路上乱停放车辆， 开关车门也

很随意， 一般不会注意是否妨碍

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 而突然打

开车门， 往往令后方正在行驶的

摩托车、 电动自行车及行人措手

不及， 以致一头撞上车门， 不可

避免地引发交通事故。

本案中， 陆某违反交通法

规， 驾驶机动车在道路上临时停

车开关车门， 妨碍其他车辆通行

而发生交通事故， 并致一人死

亡， 经认定承担事故的全部责

任。 而其行为已触犯 《刑法》 第一

百三十条之规定， 构成交通肇事

罪， 陆某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

月， 在牢狱中悔恨和反思， 可谓咎

由自取。

“开门杀” 代价实在太大， 除

承担刑事责任获刑外， 还将承担刑

事附带民事责任， 支付一笔不菲的

经济赔偿。 一次随意停车开车门，

付出了十分惨痛的代价， 这起案例

无疑是一堂警示教育课， 既是依法

对当事司机的严厉惩戒， 也是对广

大驾驶人员的一种警醒和震慑。 那

么， 如何防范“开门杀” 呢？ 不妨

学学“荷兰式开门法”， 即司机用

离车门最远的那只手开车门， 即左

驾用右手开， 右驾左手开。 当换成

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门时， 人的

上半身会自然而然地转动， 能够注

意到车门附近的交通环境， 因而可

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发生。 但

不管怎么说， 驾驶人员不得违法停

车， 停稳车辆， 要先观察后方来车

情况， 确认安全后再开门下车， 并

随手关门， 从而有效避免“开门

杀” 悲剧。

近日， 工信部再次发文拟针

对移动智能终端的应用软件预置

行为进行规范。 《关于进一步规

范移动智能终端应用软件预置行

为的通告 (征求意见稿 )》 中明

确要求， 移动智能终端生产企业

应确保除基本功能软件外的预置

应用软件均可卸载， 并提供安全

便捷的卸载方式供用户选择。 其

中基本功能软件仅包括系统设

置、 文件管理、 多媒体摄录、 接

打电话、 收发短信、 通信录、 浏

览器和应用商店。 （3 月 2 日

《南方都市报》）

在智能手机时代， 让用户比

较苦恼的是， 手机预装软件太

多， 严重挤占有限的手机空间，

特别是不少用不上的预装手机软

件没办法卸载。 像笔者现在使用

的是一部国产手机， 新机拿到手

时， 直接卸载了十几个自己感觉

不需要的预装软件， 但是， 音

乐、 视频等多个自己不需要的预

装手机软件却始终没有办法卸

载。

从法律角度说， 不属于“基

本功能的手机预装软件不可卸

载”， 直接侵犯了用户的自主选

择权。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

九条规定， 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

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 消费者有

权自主选择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

经营者， 自主选择商品品种或者服

务方式， 自主决定购买或者不购买

任何一种商品、 接受或者不接受任

何一项服务。

实际上， 手机预装软件可卸载

属于一项强制标准， 不可卸载则属

于违规操作。 自 2017 年 7 月 1 日

起实施的 《移动智能终端应用软件

预置和分发管理暂行规定》 第七条

明确规定， 生产企业和互联网信息

服务提供者应确保除基本功能软件

外的移动智能终端应用软件可卸

载。 终端中预置的实现同一功能的

基本功能软件， 至多有一个可设置

为不可卸载。 生产企业和互联网信

息服务提供者应确保所提供的除基

本功能软件之外的移动智能终端应

用软件可由用户方便卸载， 且在不

影响移动智能终端安全使用的情况

下， 附属于该软件的资源文件、 配

置文件和用户数据文件等也应能够

被方便卸载。

因此， 让手机预装软件卸载不

再难， 不能让用户本人靠单打独斗

的方式去维权，这个成本太高，关键

是要提高手机厂商违规成本，倒逼

手机厂商落实标准， 调整盈利模

式。 一方面，工信、实处监管部门

应当联合开展专项治理行动，对没

有执行手机预装软件可卸载的手机

厂商依法严惩， 且不断提高罚款标

准。另一方面，消协等社会组织应当

代表消费者， 对手机预装软件不可

卸载的手机厂商提起公益诉讼。

3 月 5 日， 最高人民法院联

合多部门共同发布了 《关于加强

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贯彻实施的

意见》。 根据该意见， 公安机关

应当强化依法干预家庭暴力的

观念和意识， 加大家庭暴力警

情处置力度， 强化对加害人的

告诫， 依法依规出具家庭暴力告

诫书。 注重搜集、 固定证据， 积

极配合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证

据， 提供出警记录、 告诫书、 询

（讯） 问笔录等。 被申请人违反

人身安全保护令， 尚不构成犯罪

的， 人民法院应当给予训诫， 可

以根据情节轻重处以一千元以下

罚款、 十五日以下拘留。 医疗机

构、 学校发现有疑似遭遇家庭暴

力被害人的， 应当及时向公安等

部门报告。 （3 月 6 日澎湃新

闻）

虽然 《反家庭暴力法》 已经

于 2016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并

规定了人身安全保护令等保护措

施。 但现实中， 仍有一些家暴受

害者潜意识地漠视自己的权利，

忍辱负重地屈从于家暴。 部分施

暴者和受害者， 均认为家丑不可

外扬， 受害者羞于向他人诉说，

没有选择公力救济。

而且， 无论是亲朋邻居还是

执法机关， 依然有着将家暴认定

为“吵吵闹闹” 家庭私事的传统

观念， 不愿过度干预。 此外， 由

于家庭内部生活的封闭性、 私密

性， 即便公权力介入， 也难以有

效搜集证据， 进而判定孰是孰

非， 以致于“清官难断家务事”。

同时， 很多受害人没有取证意识，

既不愿及时报警求助， 也没有效

固定证据， 以致于让施暴者长时

间逍遥法外， 自己长时间遭遇侵

害。

构建一个完善且强有力的人身

安全保护令机制， 无疑可有效解决

弱者所处的困境， 让其有勇气、 底

气向家庭暴力说不。 公安机关接到

报案后应当及时搜集并固定证据。

这将改变以前公安机关不愿介入

“家务事” 的局面， 并将改变被害

人提起人身保护令或者主张其他权

利时取证难的尴尬。

同时， 人身安全保护令属于人

民法院依法作出的裁判文书， 如果

行为人违反该保护令情节严重的，

可以对其拘留、 罚款。 这将让人身

安全保护令长出“牙齿”， 让施暴

者切切实实感受到保护令的严肃

性， 进而能够反思自己的行为， 改

掉施暴习惯。

此外， 根据该意见， 医疗机

构、 学校等发现有人疑似遭遇家庭

暴力的， 应当及时登记有关信息并

向公安机关等部门报告。 该“强制

报告” 制度将解决部分被害人不

敢报案、 不愿报案的尴尬和困

境， 有助于发现家暴现象并惩戒

施暴者。 现代社会， 家务事不再

是家暴的“避风港” 和挡箭牌， 家

庭成员都应受到尊重和保护。 构建

多部门共同参与和发力的人身安

全保护令体系， 将让保护令切实

发挥作用， 为家暴被害人构筑坚

实的保护屏障， 不再沦为“沉默

的羔羊”。

B6 读者呼声 2022 年 3 月 8 日 星期二

让人身安全保护令成为弱者护身符

卸载手机预装软件为何这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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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由：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

林先生称， 其售卖父亲腌制的酸菜被

买家以“三无” 产品投诉到市场监管

部门。 林先生与收货人沟通后， 被告

知要撤销投诉需要赔偿 1000 元。 林

先生表示， 75 岁的父亲知道后， 难

过到流泪。 目前， 有关部门已在协调

处理此事。 （3月 6日 《潇湘晨报》）

百家讲：

从整个事件来龙去脉来看， 林某

自制酸菜不属于预包装食品， 而是属
于食用农产品，即初级加工农产品，尽

管可以没有生产经营许可证， 但必须

标注产地、生产日期等基本信息。

《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第二十八

条规定： 农产品生产企业、 农民专业
合作经济组织以及从事农产品收购的

单位或者个人销售的农产品， 按照规
定应当包装或者附加标识的， 须经包

装或者附加标识后方可销售。 该法第

四十八条 ： 违反本法第二十八条规
定， 销售的农产品未按照规定进行包

装、 标识的， 责令改正； 逾期不改正

的， 可以处二千元以下的罚款。

显然 ， 消费者要求索赔 1000

元， 并非漫天要价， 有一定的法律依

据。 这无疑在提醒店家， 土特产要想
在网络销售中站稳脚根、 做大做强，

成为正规化产业， 就必须在生产销售

等环节实现制度化、 标准化。

按照现行法律安排， 散装食品只

需标明生产厂家、 产地、 生产日期、

保质期等信息即可， 无需注明生产许
可证、 产品标准代号等预包装所要求

的更详细的信息。 这意味着， 对于农
家手工自制土特产食品， 法律考虑到

了其本身的规模和性质， 对其管理远

低于工业生产标准。

同时，地方政府应出台优惠政策，

通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土特产“打
包”统一认证，从而减轻认证成本，让

土特产轻装上阵。也可借鉴新《行政处

罚法》 中规定轻微违法行为 “首违不

罚”的原则，让初次轻微违法者，免于
惩罚。一方面严把食品安全关口，一方

面用“人性化”管控给土特产打开一条
“生路”。 ———吴睿鸫

事由：

现如今， 一些手机应用里植入的

各种广告， 已经到了影响用户正常使

用的地步。 不但不熟悉手机的老人会

中招， 甚至年轻人都不能幸免。 （3

月 4日 《北京晚报》）

百家讲：

手机 APP 成广告垃圾桶，绝非夸

大其词，更不是危言耸听。 “一碰到就
下载， 拦都拦不住” 这无异于强盗行

为，是对消费者知情权、选择权赤裸裸

的侵害。 其实，《网络安全法》《移动智

能终端应用软件预置和分发管理暂行
规定》《APP 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

信息行为认定方法》 以及国家相关技

术标准， 均对 APP 进行了 “行为规
范”，相关部门当切实履好职。

用户在权益被侵犯时， 存在着取

证困难的现实问题。对此，一方面有必
要强化相关知识的普及， 引导公众积

极维权； 另一方面畅通维权通道也需
要重视起来，从而让群众维权更便捷，

底气更足。 行业应该认清问题根源所

在， 强化自律， 对违规的 APP 强化
行为约束， 十分必要且迫在眉睫。 用

户也应该增强防范意识， 面对突如其
来的各类广告， 要多加辨别， 谨防上

当受骗。 ———杨玉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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